附件1
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
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由我单位建设（承建）。为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我单位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做如下承诺：
1、 在签订工程施工合同30日内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与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，并按时向监管部门备案。
2、 按规定预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或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担保。
3、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，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
4、 按月足额将农民工工资直接支付本人，不发给“包工头”等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。
5、 实行工资发放公示制度，对工资发放进行公示。
6、 不违法分包，不转包工程。
7、 按规定招用具有相应上岗证的劳务人员，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。
8、 按《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》（建市〔2019〕18）等规定，做好实名制用工管理相关工作。
9、 对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承担监管责任，分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且拒不支付的，按相关规定先行垫付。
10、 按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》等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工作。


承诺单位：（建设单位盖章）        承诺单位：（施工单位盖章）

单位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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